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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8）浙 0411 民 初
4928号

陈旺：本院受理原告
秦伟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411 民 初
492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124
号

俞永金：本院受理原
告杨一明与被告俞永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679
号

孙伟忠：本院受理
原告徐顺舟与被告孙伟
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421 民 初
5654号

汤友弟：本院受理原
告吴良兵与被告汤友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421 民 初
6013号

于洪新：本院受理原
告杨建军与被告于洪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 浙 0502 民 初
5898号

本院受理原告谢慧
婷与被告朱贤离婚纠纷
一案我院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
初 589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 民 初
5181号

本院受理原告王勇
与被告陈锦根、章建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502 民初 51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4792号

陈坤玉：本院受理原
告邱旭平与被告沈国栋、
陈坤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审理过程中，原
告邱旭平于 2019 年 2 月
2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
被告陈坤玉的起诉。本
院认为，原告邱旭平撤回
对被告陈坤玉的起诉的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系对
自身诉权的处理，应予准
许。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规定，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邱旭平撤回对被
告陈坤玉的起诉。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523 民初 67
号

郭松：本院受理原告
储炎章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规定、
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5月27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本案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288
号

张少华：本院受理原
告丁余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规定、
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529
号

李安：本院受理原告
吴松青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廉
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规定、
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 期 本 案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523 民 初
4525-2号

浙江安吉魔力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杨水英：
原告安吉县兴吉五金冲
件厂与被告浙江安吉魔
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杨
水英、张见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0523民初
4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被告浙江安吉
魔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安吉县兴吉
五 金 冲 件 厂 支 付 货 款
256117.3元；驳回原告安
吉县兴吉五金冲件厂其
余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5140 元，财产保全
费 1820 元，合计诉讼费
6960元，由被告浙江安吉
魔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交纳。本判
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997
号

王高清：本院受理原
告徐映萍与被告王高清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诉讼
请求：1、由被告归还借款
403750 元及利息 38836
元（自2018年4月30日，
按月利率1.5%计算至款
项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
起诉之日为 38836 元）；
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等相关费用。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
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2019年5月30日10
时00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4 民 初
6472号

杭州志得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王方均：
本院受理原告封水根与
被告杭州志得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王方均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
初 647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一、依法
判令解除原告封水根与
被告杭州志得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于2016年
10 月 21 日签订的《采购
及安装工程合同》。二、
依法判令被告杭州志得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王方均共同返还原告封
水根质量保证金 20000
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支
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的规定，应当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 650 元，合计 950
元，由被告杭州志得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王方
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246号

浙江武义国宝电器
有限公司、钱国宝、徐惠
珍：本院受理原告管增昌
与被告浙江武义国宝电
器有限公司、钱国宝、徐
惠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
浙江武义国宝电器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管增昌货
款31609元整，并赔偿利
息损失从 2017 年 1 月 7
日开始至款项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 1.5 倍计
算。二、判决被告钱国
宝、徐惠珍对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
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9
年5月30日13时50分在
本院东门四楼 6 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763
号

蒋军、何小莉：本院
受理原告胡笑萍与被告
蒋军、何小莉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
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 。 开 庭 审 理 时 间 为
2019 年 6 月 6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18号审判
庭（西门4楼），审判人员
为朱永革、华丽贞、吕志
武。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925
号

季向军：本院受理原
告蒋国平与季向军、江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季
向军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季
向军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 925 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张东明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沈敏、
人民陪审员张君丹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9年6月
13 日 15：00 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338号

楼方平：本院受理的
原告陈炎林与被告楼方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726民初73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8044号

陈成：本院受理原告
张卓源诉被告陈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726民初
804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7721号

黄建荣：本院受理原
告陈群兰诉被告黄建荣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7721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9495号

鲍登峰：本院受理原
告张世构诉被告鲍登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726
民初 9495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54
号

洪丹丹：本院受理原
告黄晟楠、黄玥婷诉被告
洪丹丹抚养费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154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21
号

方盼峰：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县隆顺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诉被告方盼峰
之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内。本案由张孟
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9年5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黄
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67
号

许怒涛：本院受理原
告王威东诉被告许怒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刘波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肖春
来、人民陪审员芮孟畅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6
月 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24
号

郑荣照：本院受理原
告王文镇诉被告郑荣照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刘波担
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肖春
来、人民陪审员芮孟畅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6
月 6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
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 初
6505号

钱跃军：本院受理
原告俞盛尧诉被告钱跃
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726民初6505号的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 初
7541号

王国昌：本院受理原
告童卫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诉讼文书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1003民初754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限你
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
还 原 告 童 卫 民 借 款
10300 元及支付自 2018
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
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
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435 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初
8181号

冀龙彪：本院受理
原告陈柄丞与被告冀
龙彪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1003 民初
8181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冀龙彪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陈柄丞借
款 30000 元，并支付利
息（按 月 利 率 1% 自
2018年11月20日起计
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600
元，减半收取300元，公
告费 400 元，共计 700
元，由被告冀龙彪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
费600元（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
据复印件送交本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630号

金正辉：本院受理
原告金良波与被告金
正辉为买卖合同纠纷
（2019）浙1003民初630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告知权利
和义务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令：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货款100000元，并
支付利息（按100000元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率自本案起诉之日
起计算至款实际付清
之日止）；2、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
3000元；3、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的 期 限 为 开 庭 前 一
日。本案定于 2019 年
5月7日9时00分在本
院 第 六 法 庭 开 庭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初
3120号

杨舒涵：本院受理
原告王聪为与被告杨
舒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1003 民 初
3120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本案按原告王聪
撤诉处理。案件受理
费300元，减半收取150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550 元，由原告王聪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初
7728号

童学明、王国来、
童学长：本院受理原告
施红兵诉你们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诉讼文书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1003
民初 7728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一、被告
童学明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施红兵借款 200000
元,并支付从 2016 年 1
月7日起至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
计算的利息；二、驳回
原告施红兵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307 元 ，减 半 收 取
2653.5元，由被告童学
明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初
3585号

大年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亿嘉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为与被告大年置

业有限公司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1003民初358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大年置业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

亿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费

175206.9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起

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

日止按月利率 3‰计

算的滞纳金。案件受

理费 380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4204 元，

由被告大年置业有限

公司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预

缴上诉案件受理 3804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3 民初
8180号

冀龙彪：本院受

理原告周智敏与被告

冀龙彪为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1003 民初 8180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

冀龙彪在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 周 智 敏 借 款 12250

元，并支付利息（按年

利率 6%自 2018 年 11

月 20 日 起 计 算 至 判

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120 元，减半收取

60 元，公告费 400 元，

共计 460 元，由被告冀

龙彪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

费 120 元（款汇：台州

市财政局，开户银行：

台 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广 州 市

华 通 工 具 机 械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浙

江 泰 隆 商 业 银 行 温

岭 箬 横 支 行 出 具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39565829，金

额 为 50000 元 ，收 款

人 为 台 州 跃 发 锻 压

有 限 公 司 的 银 行 承

兑汇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的 规 定 ，现 予 公 告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9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 上 述 票 据 无 效 。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 该 票 据 权 利 的 行

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于2019

年1月31日第7版与第

10 版中间法院公告栏

中 ，刊 登 的（2019）浙

1003 民初 338 号公告，

开庭时间应为“2019年

4月10日9时00分”，特

此更正。


